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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etion of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in processing contract renewal 

applications from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Although the discretion of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in the processing of 
contract renewal applications from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FDHs) has not been 
discussed by the Panel on Security, an oral question on the assessment of application 
for renewing employment contracts for FDHs was raised by Hon Margaret NG at the 
Council meeting on 29 April 2009.  The relevant extract from the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of the Council meeting on 29 April 2009 is in the Appendix. 
 
2.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e homepage of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employers who wish to employ FDHs have to satisfy the following 
criteria - 
 

(a) the employer is financially capable of employing a FDH after his 
household expenditure has been deducted.  In general, for every FDH 
to be employed, the employer must have a household income of no less 
than $15,000 per month or assets of comparable amount to support the 
employment of a FDH for the whole contractual period.  The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figure of $15,000 may be adjus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from time to time; 

 
(b) the FDH and the employer shall enter into a standard employment 

contract as specified by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c) the FDH shall only be required to perform domestic duties for the 
employer as per the Schedule of Accommodation and Domestic Duties 
attached to the standard employment contract; 

 
(d) the FDH shall not be required or allowed by the employer to take up any 

other employment with any other person during her stay in the HKSAR 
and within the contract period specified in the standard employment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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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he employer undertakes to pay the FDH a salary that is no less than the 

minimum allowable wage announced by the HKSAR Government and 
prevailing at the date of application for employing the FDH; 

 
(f) the FDH shall work and reside in the employer's residence as specified 

in the standard employment contract; 
 

(g) the FDH shall be provided with suitable accommodation and with 
reasonable privacy; 

 
(h) there is no known record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employer and the FDH; 

and 
 

(i) the employer is a bona fide resident in the HKSAR. 
 
3. When submitting an application, an employer has to enclose - 
 

(a) a copy of his Hong Kong Permanent Identity Card/Hong Kong Identity 
Card; 

 
(b) proof of the employer's residential address as reported in the standard 

employment contract, that is, the latest demand for rates note or 
water/telephone/electricity etc. utility bills within the last three months; 

 
(c) testimonial of the FDH showing that she has at least two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as domestic helper; and 
 

(d) evidence showing that the employer is financially capable of employing 
a FDH after his household expenditure has been deducted.  Examples 
of such evidence include: 

 
(i) If the employer is an employee of a company : 

 
- latest notice of assessment and demand for tax issued by 

the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or 
 
- bank passbook or statement showing auto-payment of the 

monthly salary for the last three months; or 
 
- salary statements or slips issued by the employer's 

company for the last three months; or 
 
- evidence showing that the employer is in control of 

substantial assets such as recent property tax assessment, 
fixed deposits/bank savings statements for the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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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months (with an aggregate amount of no less than 
$350,000), etc. 

 
(ii) if the employer is self-employed or a company director : 

 
- latest notice of assessment and demand for tax issued by 

the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or 
 
- company profit tax assessment return together with 

evidence to show the employer's connection with the 
company such as Certificate of Business 
Registration/Return of Share Allotment; or 

 
- bank reference letter showing banking facilities granted to 

the employer's company or evidence showing that the 
employer is in control of substantial assets such as recent 
property tax assessment, fixed deposits/bank savings 
statements for the last six months (with an aggregated 
amount of no less than $350,000), etc. 

 
4. According to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s Guidebook for the Employment of 
Domestic Helpers from Abroad, a FDH who wishes to renew her employment 
contract with her existing employer should submit an application to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In submitting an application,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should be 
enclosed - 
 

(a) Visa/Extension of Stay Application Form for Employment of Domestic 
Helper from Abroad;  

 
(b) Application Form for Employment of Domestic Helper from Abroad;  
 
(c) original copy of the new standard employment contract; 
 
(d) original of her current employment contract; 
 
(e) original of her travel document; 
 
(f) copy of her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if any; 
 
(g) copy of the proof of the employer's financial position; and 
 
(h) original and copy of the proof of the employer's residential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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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9日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的摘錄 
Extract from the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of the Council meeting on 29 April 200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與外籍家庭傭工續約時提交的僱主經濟狀況證明  
Proof of Employers' Financial Position Submitted for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Contracts with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3. 吳靄儀議員：主席，近日，有一名副局長被揭發在入境事務

處 (“入境處”)要求他就其外籍家庭傭工 (“外傭”)的繼續留港工作

申請提交經濟狀況證明時，只提交了他的官職名片，而入境處隨

後亦批准了有關申請。此事引起公眾極度關注該名官員的操守及

入境處處理該宗申請的手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外傭僱主是否必須向入境處提交經濟狀況證明，入境

處才會批准其外傭的繼續留港工作申請；如否，理由

是甚麼，以及入境處會循何種途徑核實有關僱主的經

濟狀況符合申請資格；及  
 
(二 ) 入境處會否接納外傭僱主只以其名片作為經濟狀況

證明；如果會，入境處如何核實名片所載關於僱主的

資料？  
 
保安局局長：主席，外傭如果在合約期屆滿後與僱主續約，必須

向入境處提出申請。入境處在審批申請時，一般要求僱主提供相

關證明文件，包括經有關駐港領事館公證作實的僱傭合約 (如果

該領事館有此要求的話 )、僱主的住址證明及僱主的經濟能力證

明等。在某些情況下，入境處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或以上職級的職

員，經詳細考慮個別申請可供提交的相關證明文件和補充資料，

同時亦確定申請已能滿足審批的各項基本要求後，可酌情豁免某

一項文件規定。  
 
 我必須指出，入境處行使酌情權的前提是，申請人必須令入

境處信納，有關申請已經符合所有基本要求，包括僱主有足夠的

經濟能力，履行僱傭合約。  
 
 我不會評論個別個案內容，亦不想代替入境處，指明何謂可

接納的證明文件或補充資料；我剛才這句話已引起很多議員一些

誤解，我的意思其實是，對所謂補充資料，入境處的同事可運用

附錄  
A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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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酌情權，這是就他本身的專業判斷而言，他覺得哪些資料可以

令他相信申請人已滿足到部門的要求。所以，我在此不想代替入

境處列明所謂證明文件或補充資料，便是這個意思了。況且，我

相信入境處不會單憑僱主的名片，便簡單決定僱主的經濟能力或

其他條件是否已能滿足審批的基本要求。正如我剛才解釋，獲賦

權的高級職員必須詳細考慮每宗申請的情況和可供提交的所有

資料，才會適當地運用酌情權，作出 後決定。  
 
 
吳靄儀議員：主席，這宗名片事件是一個管治文化的問題，亦直

接關乎公眾申請外傭續約時的實際權利。但是，局長卻表明拒絕

評論，更令人擔心的是，現時入境處打算懲治揭露這宗事件的職

員。請問局長，這是否顯示當局無意正視不平等待遇，反而要嚴

懲泄密者，使市民日後連發生這種事件也不會知情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第一，我不同意我們這項所謂酌情權的運用，

是給予一些所謂特權份子的。其實，我曾在入境處工作了一段很

長時間，大家也知道，香港家庭現時僱用的外傭有十多二十萬人  
── 在香港的外傭超過 20萬人，每天均有很多外傭申請續期及

簽證。當然，入境處本身是有一套標準，即是說，僱主一定要有

適當的入息來維持家庭開支外，還可以支持聘用外傭。如果處理

申請的同事按規定要求外傭備齊所有資料，部分外傭很多時候未

能做到，以致須要求外傭多走兩次，但這樣做似乎十分官僚，並

有點擾民的意思。所以，入境處的高級人員確實有一定的酌情

權，如果他按所收取的文件或資料覺得已確實知道申請人能滿足

政策上的要求，便可以運用酌情權。這項酌情權的運用是對所有

申請人適用，並不是只適用於某些高官或知名人士的。  
 
 第二點，對於吳靄儀議員有關懲罰告密者的指控，我是不同

意的。一直以來，我很相信入境處的同事均有其專業操守。大家

也知道，入境處處理全港數百萬市民很多個人資料，它有責任保

障這些個人資料不會外泄。所以，直至今時今日，我也不相信剛

才該宗所謂個別案件是與入境處職員有關的。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所問的是不平等待遇，局長是否說，也有

其他人都是呈上名片便可以滿足要求，並且以後也不會告訴我們

此等事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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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在主體答覆解釋，入境處不會單憑

一個僱主的名片，便簡單決定僱主的經濟能力或其他條件是否符

合的。可是，我們也鼓勵入境處的同事，在不違反法律或其他政

策的情況下，運用本身的酌情權，以方便市民使用入境處的服務。 
 
 
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主體答覆的 後一段提到：“不會評論

個別個案內容，亦不想代替入境處，指明何謂可接納的證明文件

或補充資料”。我想請局長解釋一下，入境處包括局長在內，在

處理日常事務和運用酌情權時，是否不應受到外間的任何干預

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當然，入境處的同事受過專業的培訓，所以

他們的決定是專業決定。他們根據法律及出入境政策來處理為市

民提供的日常服務，也不應該受到任何影響。  
 
 
何秀蘭議員：如果用名片來代替入息證明或財政狀況，當然是腐

敗的開始，可是，政府現時這種跟進手法，還說要嚴懲泄密的公

務員，便更為腐敗。我想問局長，由於現行的手法根本不能消除

市民對政府腐敗的質疑和擔憂，他作為一名問責局長，有否想過

應該用何種手法跟進這宗事件，以消除市民的疑慮？這種手法會

在何時開始採用，並會否向香港市民作出更詳細的交代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何秀蘭議員有一項很嚴重的指控，指這做法

是特區政府的腐敗開始，對於這項指控，我完全不同意，如果這

項指控是指控入境處，我是更不同意的。如果大家問及普通市民

對入境處所提供服務的看法，大部分市民都是非常滿意的，無論

是在出入境或處理一些簽證等方面皆然。這正正是因為很多時

候，我們的同事運用本身的酌情權，在法律及政策的容許下，合

情合理地刪除一些所謂官僚的程序。當然，如果我們利用這項酌

情權做一些違法、貪污或攀附權貴的事，我便同意何秀蘭議員所

說的是腐敗的開始，但其實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此外，何秀蘭議員剛才提到所謂秋後算帳的事，其實，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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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處同事的專業操守，我一直是很有信心的，我始終不相信我們

有任何泄密的行動。但是，正正因為入境處處理及儲存很多市民

的敏感資料，市民對於自己的個人私隱不外泄是會有期望的。因

此，在這宗事件後，我其實也曾問過處長會如何處理這宗事件，

處長當時向我擔保不會秋後算帳，也不會因此懲罰任何人。可

是，當然，身為部門首長，如果資料外泄，他是須承擔責任的。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何秀蘭議員：局長有一點說得對，便是攀附權貴，是他自己說出

來的。但是，他沒有回答如何消除市民對政府開始腐敗、攀附權

貴的疑慮？有沒有新工作來消除這些疑慮？  
 
 
主席：何議員，你的跟進質詢很清楚。我想提醒議員，質詢環節

不應變成議員和官員之間的辯論。我且看看局長有沒有補充。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不同意政府現時的做法是腐敗的開始，一

直以來，入境處為市民提供的服務，大部分市民都是滿意的，我

不覺得市民認為入境處有需要改變現時的做法。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覺得局長剛才的回答是有點前後矛盾的，

因為他一方面說所有香港市民都有同樣的待遇，但主體答覆提到

在某些情況下，入境處便會運用酌情權。請問某些情況下，是否

即高官便可以，還是怎麼樣呢？這便是我們要提出的問題。  
 
 主席，我想請問局長，可否提供入境處一些內部指引，關於

在何種情況下才運用酌情權？過去 1年，究竟有多少宗個案曾運

用這種酌情權來處理的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們運用的酌情權，是對全港市民，並非單

是對某些特權人士而施行的。至於運用酌情權的個案，根據我的

瞭解，是沒有作過統計，除非是就每宗申請也做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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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所有酌情權的行使，必須由負責個案的主任以書面

的方式  ⎯⎯ 即他運用酌情權後，也須羅列有關理據  ⎯⎯  記錄

在檔案內，交由高級事務主任或更高級的職員批核。事實上，有

關決定會記錄在案，如果日後發覺他的決定是錯誤的，這方面便

真的可以秋後算帳，即指出他的決定是錯誤的。  
 
 根據我瞭解，我們沒有所謂指引訂明何時才運用酌情權，如

果這樣，便不是酌情權了，對嗎？如果可以訂明的，便屬於程序，

是我們已有的，但在一些不符合所有要求的情況下運用酌情權

時，以我的瞭解，並沒有很清晰的指引。有關的高級職員可利用

其本身的常識，以及視乎申請者的情況，設身處地來處理。其實，

很多時候，運用酌情權的情況是，當一名普通市民或外傭來到櫃

檯前，才發覺漏帶一些資料，例如是入息證明，由於申請人已請

了半天假到來申請，如果要求申請人因欠缺一項資料而多跑一趟  
⎯⎯  申請人可能從新界來，便對申請人及僱主也不方便。這時

候，如果入境處職員發覺其檔案已經有僱主在上次或數月前的入

息證明，便可致電該僱主的僱主，證明申請人仍然受聘，這樣便

可以運用他的酌情權，令申請人無須再多跑一趟，這便是我們所

謂的酌情權的運用。  
 
 就湯家驊議員的質詢，第一，我們沒有統計的數字；第二，

我們沒有白紙黑字訂明何謂酌情權。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覺得局長...... 

 
主席：你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湯家驊議員：......他有點前言不對後語。他一方面說沒有紀

錄，另一方面，他剛剛又告訴我們......  
 
 
主席：你應該指出局長沒有回答你補充質詢哪部分。  
 
 
湯家驊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問可否給我們一個統計，每一年有

多少宗個案，因為他剛剛回答，入境處官員每一次在運用酌情權

時，均須寫下在檔案作紀錄，他還說是可以秋後算帳的。既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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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局長為何說沒有紀錄，不可以向我們提供數字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說我們沒有這項統計，因為我們不會在他

作出決定後便記下有多少宗這類個案，以表明每一天運用了多少

次酌情權。如果像湯家驊議員所說，我們要翻閱二十多萬個檔

案，才可以作一個統計。不過，我們覺得不應該這樣把所有檔案

逐一取出來做統計。  
 
 
陳健波議員：主席，我覺得入境處是其中一個 有禮貌及 有效

率的政府部門，我亦覺得這項酌情權非常有需要的，因為這樣可

向很多市民提供方便，也不能由於某一件事件，便否定酌情權的

好處。我反而想跟進湯家驊議員剛才所提出的問題，究竟有多少

比例是有需要運用酌情權的呢？我想問政府，如果運用酌情權的

比例高，其實是否值得考慮要簡化程序？如果經常要運用酌情

權，是否隨着時代的轉變，有些文件根本上是沒有需要的呢？因

為確實有很多勞苦大眾是專誠放假來申請的，如果因一些資料不

足便要多跑一趟 (我真的不鼓勵這樣 )，盡量方便市民才是 重要

的。就剛才的問題，如果很多時候也要運用酌情權，是否值得根

本性地簡化程序，令職員無須經常運用酌情權呢？ 

 
 
保安局局長：多謝陳議員這項補充質詢。其實，這方向也是政府

部門，包括入境處，一直以來所依循的，便是我們不應有太多

繁文縟節或要求提供沒有需要的文件來麻煩市民，這是第一。第

二，這也很不環保。如果要齊備十多項文件才可以批出一項申

請，首先要用很多紙張；其次也要儲存  ⎯⎯  雖然我們現時可以

把文件縮影。其實，我們一直是這樣做事的，而我們也會繼續這

樣做。對於你詢問我們現時的申請中，有多少個百分比是運用了

酌情權，就這一點，我真的不知道。對於酌情權的運用，我們覺

得是應該用時便用，但不可以濫用。  
 
 
主席：還有 7位議員在輪候提問，但我們這項質詢已經用了超過

19分鐘。我只能容許多一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  
 
 



7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們今天要求特首的代表到來作答，便是回

答有關事實、政策及程序。這些全部都是客觀和可追尋的，包括

陳健波議員所說的比例等。但是，局長今天的答覆，只是我相信、

我瞭解、我想及我估計，那麼，今天我要問的是，究竟這項酌情

權有否公平地被運用？其比例的情況如何？有否濫權？但是，局

長偏偏回答，他相信入境處是不會單憑僱主的名片行事的。這可

能便要看是哪位僱主的名片了，例如是局長或副局長便可以，市

民現時正是關心這件事...... 

 
 
主席：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涂謹申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局長既沒有數字、又沒有守則，

是甚麼也沒有，然後就回答“我相信”，這樣是否便可以作答呢？

如果你到來這樣回答，那麼，任何人也可以來此作答了，對嗎？

局長有否具說服力的資料，認為今次並沒有濫權呢？這才是焦點

所在。我再給局長一次機會，局長可否提供一些事實、數據、比

例、守則？如果甚麼也沒有，那麼到來這裏做甚麼？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真的不太明白涂議員的補充質詢，不過，

我會盡量回答。  
 
 正如我剛才所說，第一，我不想在此評論該個案，我只可以

說，在入境處的同事為市民提供服務時，很多時候有需要運用常

識和酌情權，以在不違反法律及政策的情況下方便市民。至於

後出來的效果如何，這一定要由市民作判斷。至於我能否滿足到

各位議員的提問，如果有議員覺得我今天的回答不能滿足其要求

的資料，那麼我便很抱歉了，因為有部分資料是我沒備有的。  
 
涂謹申議員：主席，局長可否就一些事實、守則、數據及比例等

資料作答呢，以確保今次原來不是濫權的行為，又或不公平運用

酌情權的行為？局長，這樣也不明白嗎？請他不要再回答“我相

信、我瞭解、我認為”。會否有一些客觀的根據呢？我便是這個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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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涂議員，我相信......  
 
 
涂謹申議員：如果局長說沒有這些資料，他可否以書面向我們補

充，而並非說他僅有這麼多資料？  
 
 
主席：涂議員，我相信局長已經提供了他所擁有的資料、數據及

程序。你認為這些不足夠，要求局長再以書面補充，我且問一問

局長可否補充。  
 
 
涂謹申議員：我想說我是要求他以書面提供數據、事實、守則及

比例等資料，而並非又在書面答覆內回答我說“我相信”、“我瞭

解”等，因為那樣作答是沒有用的。  
 
 
主席：涂議員，你不應再花時間表達你的意見。你的跟進質詢局

長是很清楚的。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是說清楚我要求局長以書面補充甚麼資料。 
 
 
主席：涂議員，請你坐下，局長，請作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剛才有議員問及數據方面，我已表明沒有有

關的統計數據，如果各位議員需要其他的數據，而我是可以提供

的話，我是很樂意提供的，主席。  
 
 
主席：如果議員不滿意局長未能向議員提供他們認為應該提供給

他們的事實和數據，便應該在相關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和跟

進。  
 
 第四項質詢。  
 


